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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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芽
道
电
一
原
任
唐
一
，
戒
傷
者
天
多
此
是
留
外
的
病
人 

大
街
清
年
油
油
浓
漂
小
心
主
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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X
啰
。二   

■■•'■
僧
發
生
先
警
叫
、陛
座
九
时
高
樓
的
賢 

黄
晩
困
深
范
而
衣
到
黙
所
住
的
柏
文
扣
門
，.
隘
內
，.共
有
病
者
八m
亠
八
人
千
包
括
嬰
達
十 

.
礬
應
閃
直
 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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搶
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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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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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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缶

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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鮮
血
淋
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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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.發
現
工
韭
瀉
着.英
文
的
字
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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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
報
猪
少
里
仁
曲
等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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來
曾
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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友
人

一
唐
人
始
搶
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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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戴
濯
法
官
判
徒

(
饗
訊)
衣

英
女
皇
委
安
妮
公
主 

任
加
第
八
驗
兵
團
長 

(
奧
太
瓦
加
拿
大
社
電)
英
女
臬
已
指 

派
其
女
安
妮
公
主
，
扣
任
在
加
拿
大
第
八
例. 

騎
兵
團
團
長
。

該
騎
乓
團
最.早
由
紐
佰
士
役
省
組
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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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
前
以
安
省
貝
塔
華
華
營
爲
基
地
，
而
在
紐 

布
士
役
省
蘇
州
克
斯
及
滿
克
頓
兩
地•
駐
有 

分
團
。該

騎
兵
團
第
三
次
。
英
國
公
主
担
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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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
，
首
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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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八
八
四
年
域
多
利
女
皇
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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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
女
路
意
絲
公
主
担
任
團
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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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
時
路
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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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
主
爲
加
拿
大
總
督
之
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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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
妮
公
主
的
父
親
愛
丁
堡
，公
爵
，

担 

任
第
八
輕
騎
貝
團
總
團
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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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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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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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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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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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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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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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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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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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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僞
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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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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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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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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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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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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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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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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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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男
子
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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昨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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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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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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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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華
警
女
已
附
始
紺
捕
八 

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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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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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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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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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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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
者
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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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
電
項
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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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
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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爸
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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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
獲
在
假
催
期
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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犯
嫌
疑
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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警
方
消
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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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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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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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
通
朗
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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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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匪
徒
械
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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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名
員
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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遭
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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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
滿
地
可
電
一
滿
地
可
城
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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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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屠
殺
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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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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匪
徒
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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晨
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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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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隅
物
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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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
肋
餐
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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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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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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凍
肉
房
内
隨
後
開
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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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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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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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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